重庆市铜梁区虎峰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虎峰镇应急管理办公室2023年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办、站、所、中心，各企业，辖区各相关单位：
经镇党委政府研究，现将《虎峰镇应急管理办公室2023年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计划》印发给你们，请严格贯彻执行，同时请镇属各办、站、所、中心参照该计划制定职责范围内的监督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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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虎峰镇应急管理办公室
2023年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计划

为扎实抓好我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保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留死角，又确保应急管理办公室对镇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序、高效执法检查，特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全镇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力争确保安全生产事故“零死亡”目标。
二、监督检查人员数量
镇应急管理办公室4人，监督检查人员数量=4×80%=3人。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总法定工作日：750个。
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365-104-11=250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x监督检查人员数量250x3=750个工作日。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420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750-165-165=420日。其中：重点检查工作日252个，一般检查工作日72个，其他委托执法工作日96个。
1、重点单位检查（含复查）：84天/人×3人=252个工作日。
2、一般单位检查（含复查）：
（1）危化品及烟花爆竹经营：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2）其他工贸企业：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3、其他委托执法领域：
（1）道路交通安全：24天/人×3人=72个工作日；
（2）消防安全：8天/人×3人=24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165个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2、调查处理安全投诉举报：6天/人×3人=18个工作日。
3、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预计6天/人×3人=18个工作日。
4、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培训：预计19天/人×3人=57个工作日。
5、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预计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165个
1、值班、应急备勤： 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会议：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3、接受上级督查考核：4天/人×3人=12个工作日。
4、检查指导村居工作：4天/人×3人=12个工作日。
5、参加党群工会活动：12天/人×3人=36个工作日。
6、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预计需用26个工作日。
7、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预计需用7个工作日。
四、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及数量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我镇重点检查单位为32家，其中非煤矿山企业3家，砖瓦烧结企业2家，工贸企业15家，关闭煤矿7家、危化品经营单位3家、烟花爆竹批发经营部1家、渡船1艘。具体分别为：
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2平台(轮桥）、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9平台（翰林）、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3平台（天锡）、铜梁区盈余矸砖厂、铜梁区西泉镇峡风联办矸砖厂、重庆王派木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双韵门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皓森木业有限公司、铜梁区峻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庆鑫仁瑞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腊月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赣渝食品有限公司、重庆鼎茂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重庆强师家具有限公司、重庆赛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艾斯曼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国海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连润塑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众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西泉煤矿、联办煤矿、风家湾煤矿、前进煤矿、和平煤矿、进仕煤矿、半坡煤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销售分公司虎峰加油站、中国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铜梁虎峰镇久远加油站、液化气经营户、雄伟公司虎峰分仓库、双河口渡船。
（二）年度计划检查频次及占比
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季度进行一次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56%。
（三）时间安排
1、2023年1月检查单位：重庆王派木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双韵门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皓森木业有限公司、重庆赣渝食品有限公司、铜梁区峻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庆鑫仁瑞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腊月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鼎茂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重庆强师家具有限公司、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烟花爆竹批发经营部，共计18家。
2、2023年2月检查单位：重庆赛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艾斯曼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2平台(轮桥）、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9平台（翰林）、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3平台（天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销售分公司虎峰加油站、中国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铜梁虎峰镇久远加油站、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6家。
3、2023年3月检查单位：重庆国海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连润塑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众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铜梁区盈余矸砖厂、铜梁区西泉镇峡风联办矸砖厂、12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25家。
4、2023年4月检查单位：重庆王派木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双韵门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皓森木业有限公司、重庆赣渝食品有限公司、铜梁区峻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庆鑫仁瑞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腊月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鼎茂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重庆强师家具有限公司、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烟花爆竹批发经营部，共计18家。
5、2023年5月检查单位：重庆赛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艾斯曼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2平台(轮桥）、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9平台（翰林）、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3平台（天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销售分公司虎峰加油站、中国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铜梁虎峰镇久远加油站、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6家。
6、2023年6月检查单位：重庆国海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连润塑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众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铜梁区盈余矸砖厂、铜梁区西泉镇峡风联办矸砖厂、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3家。
7、2023年7月检查单位：重庆王派木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双韵门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皓森木业有限公司、重庆赣渝食品有限公司、铜梁区峻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庆鑫仁瑞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腊月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鼎茂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重庆强师家具有限公司、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烟花爆竹批发经营部，共计18家。
8、2023年8月检查单位：重庆赛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艾斯曼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2平台(轮桥）、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9平台（翰林）、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3平台（天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销售分公司虎峰加油站、中国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铜梁虎峰镇久远加油站、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6家。
9、2023年9月检查单位：重庆国海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连润塑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众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铜梁区盈余矸砖厂、铜梁区西泉镇峡风联办矸砖厂、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3家。
10、2023年10月检查单位：重庆王派木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双韵门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皓森木业有限公司、重庆赣渝食品有限公司、铜梁区峻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庆鑫仁瑞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重庆腊月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鼎茂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重庆强师家具有限公司、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烟花爆竹批发经营部，共计18家。
11、2023年11月检查单位：重庆赛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云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市艾斯曼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2平台(轮桥）、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9平台（翰林）、重庆页岩气公司足203平台（天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销售分公司虎峰加油站、中国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铜梁虎峰镇久远加油站、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6家。
12、2023年12月检查单位：重庆国海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连润塑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众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铜梁区盈余矸砖厂、铜梁区西泉镇峡风联办矸砖厂、关闭煤矿、双河口渡船，共计13家。
五、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范围及数量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镇应急办对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随机抽查检查对象范围为：11家中小学校及幼儿园、1家卫生院、2家敬老院、2家宾馆、2家超市、9家餐馆，54家其他工贸企业。
（二）年度一般检查频次及占比
一般监督检查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22%。
（三）时间安排
1、2023年1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
2、2023年2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家宾馆。
3、2023年3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所学校。
4、2023年4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3家酒楼。
5、2023年5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家敬老院。
6、2023年6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家超市。
7、2023年7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家宾馆。
8、2023年8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3家酒楼。
9、2023年9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所学校。
10、2023年10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虎峰卫生院。
11、2023年11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3家酒楼。
12、2023年12月抽查单位：2家其他工贸企业，1家敬老院。
六、其他委托执法领域检查安排
1、道路交通安全：每月至少开展2次随机委托执法工作；
2、消防安全：每季度对消防安全至少进行2次随机委托执法工作。
七、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重点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主要包括：
1、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审批的情况；
2、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3、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4、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5、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6、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的情况；
7、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按规定办理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
8、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
9、对安全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10、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11、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12、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13、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14、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问题的情况；
15、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日周月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治理，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
16、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17、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企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18、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19、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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